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京教科院院字〔2014〕19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 
青年英才奖励计划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
各所、中心，各部门： 

《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青年英才奖励计划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

经院 2014 年第 3 次院长办公会审议通过，现印发你处，请参照

执行。 

 

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 5 月 28日 

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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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 

青年英才奖励计划实施办法（试行） 

 

根据《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“十二五”时期发展规划》和《北

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加强青年研究人员岗位专业成长的意见（试

行）》要求，以促进我院青年研究人员的岗位专业成长，提升我

院研究实力和未来竞争力为目标，经研究决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一、目标任务 

实施青年英才奖励计划的目标是，通过对有较强学术能力、

有较大发展潜力的青年人员进行奖励和培养，促使青年优秀人才

健康成长，使其成为本领域内品德优秀、综合素质全面的学术带

头人，成为我院各领域高层次领军人物的后备力量。 

二、评选原则 

1．兼顾不同研究领域。凡是符合条件的我院青年研究人员

均可参加本计划，从事课题研究、取得学术成果和奖励均限定在

我院研究领域内。 

2．突出专业成就。入选奖励计划的青年研究人员应有较强

的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，具有较高的研究水平和较大的成长空间。 

3．突出学术修养。入选奖励计划的青年研究人员必须具有

高尚的学术修养，自觉遵守学术道德，坚持学术规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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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．每年评选名额不超过 15名。 

三、评选条件 

1．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有严谨的科学态度，模范遵守

科研学术道德。 

2．严格遵守工作纪律，认真履行岗位职责，工作业绩突出，

有较强的团队合作能力。 

3．有较强的研究能力和较丰厚的学术成果。 

4．年龄在 40岁以下。 

5．同时具备以下条件中的 4项（含）以上： 

（1）出版专著（合著）或主编（副主编）教材。 

（2）在全国教育类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3篇（含）以上。 

（3）主持北京教育科学规划及以上级别课题。 

（4）主持市级专项业务工作。 

（5）取得省部级以上奖励。 

（6）获得院学术年会论文一等奖，或在《教育快报》发表

论文（研究版 1 篇或动态版 3 篇），或在《北京教育发展研究报

告》(蓝皮书)发表论文，或主持院级课题。 

（7）在由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或全国性学术机构、全国“211”

大学或多省市联合举办的全国及国际教育学术会议上应邀作大

会报告。 

以上条件时间限定为 3 年，第一次申报时间为 2011 年 1 月

1 日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。已获得奖励再次申报的，原申报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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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限定内的条件不得再次使用。 

四、评选程序 

青年英才评选工作按照个人申报、部门推荐、组织评审的程

序进行，每年 3月启动评选工作，学术年会公开奖励。 

1．个人申报 

符合条件的青年研究人员按要求填写申报表，各所中心核实

申报材料、签署申报意见后，提交干部人事处。 

2．资格审查 

干部人事处、科教研管理处对申报人的资格条件进行审查。 

3．专家评审 

干部人事处组织专家组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，确定青年英才

奖励计划人选提名名单。 

4．讨论认定 

根据专家组评审意见，由院长办公会讨论确定青年英才奖励

计划正式人选。 

5．院内公示 

在院内进行 5个工作日的公示，公示无异议者，颁发青年英

才奖励计划证书。 

五、奖励方式 

设立青年英才奖励计划专项经费，对当选者每人奖励 2万元。 

 

 



- 5 -  

 

六、附则 

1．首批青年英才奖励计划 2014年 6 月正式启动。申报、审

核、评选认定工作于 2014 年 7月完成，教师节进行公开奖励。 

2．本办法由干部人事处负责解释。 

3．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试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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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14年 6月 3日印发 


